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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法庭＋综治中心”一站式解纷机制

“对面鞋子挂门上，有味道还坏心情”
基层纠纷怎么破？ 记者直击：上海法院社区巡回审判开出治理新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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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王葳然 沈媛

“原物业预收了我一年的停车费， 才半年就撤了， 钱拖着不退给我。” “当

初说预交三年停车费可以打八五折， 我交了两三万……”

面对这桩因为物业匆匆退场引发的涉及 200 户业主的纠纷， 静安区人民法

院将法庭“搬” 进了小区居委会。

在杨浦， 因为对门邻居放置鞋子的问题， 两户居民迟迟难以破冰， 旧楼道

“一米距离” 引发的尖锐邻里矛盾， 也以巡回审判的方式在社区开庭。

这样的场景， 已经成为上海法院通过社区巡回审判赋能基层治理的日常。

记者昨天从上海高院获悉， 截至今年 10 月， 全市总计设立巡回审判点 340 个，

巡回审判案件 1020 件， 实现巡回审判站点在全市 217 个街镇全覆盖。

市民王先生预交了一年的

停车费， 没想到半年后小区更

换了物业公司， 原物业却迟迟

没有退费。 “初步了解下来，

我们发现共 200 余户业主涉及

在内。” 静安法院立案庭法官

吴晓婕告诉记者， 3 天内， 法

院收到了 6 名业主的立案申

请， “如果处理不好， 可能演

变成群体诉讼。”

法院当即启动“法庭 +

综治中心” 一站式解纷机制，

与所在街道城管部门实地走访

街道、 居委会、 业委会， 共同

排查潜在同类案件， 同时在小

区居委会组织巡回法庭。

庭审中， 王先生表示：

“原物业说好两个月退费， 后

来又说三个月， 一拖再拖。”

物业公司则要求先抵扣拖欠的

物业费。 法官精准梳理案件事

实、 释明法律适用， 通过“法

庭调查 + 调解疏导” 相结合

的方式， 促使原物业公司与王

先生达成调解协议， 物业公司

当场承诺扣除王先生应缴纳的

物业费后， 于次日退还剩余停

车费 3000 余元。 同时与另外

5 户已提交诉讼材料的业主签

订退款协议， 承诺 7 日内全额

退款。 “我相信法院， 既然

签了协议， 我就不起诉了。”

业主陈老伯当场撤回起诉。

在巡回法庭外， 法院同

步设置了登记点， 帮助居民

建立“一户一档” 诉求台账，

跟进推动还款计划形成。 后

续小区居民可至居委会登记，

由法院牵头和物业公司进一

步达成还款方案， 确保 200 余

户业主的诉求分批次、 无遗

漏得到实质化解。

此外， 针对物业公司拟

起诉追缴物业费、 业主诉求

退还预交费用的双向争议，

专项调解小组创新“一揽子

化解” 方案， 推行“预交退

费 + 欠费抵扣” 双向联动机

制。 “在保障业主权益的同

时兼顾物业公司的合理诉求，

从源头减少同类纠纷增量，

实现‘化解一案、 治理一片’

的治理效果。” 立案庭庭长金

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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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 静安法院在

区委政法委统筹协调下， 以推

进综治中心建设为核心， 融合

巡回审判工作， 构建起“司法

融入、 多方协同、 源头化解、

全域覆盖” 的一站式矛盾纠纷

化解新格局， 致力于将矛盾化

解在基层。

法院成立驻综治中心法院

工作领导小组， 深度对接综治

中心平台。 通过完善诉调对接

机制， 形成了综治中心“前

台” 受理调解、 法院诉讼服务

“后端” 保障的协同模式。 自

2024 年起， 法院采取“常驻

区级 + 轮驻街镇” 相结合的

方式， 全面入驻各级综治中

心， 设立法院专窗、 开通专

线， 实现人民调解司法确认快

速对接。 截至目前， 已完成司

法确认案件 1162 起， 为超过

1500 人次提供诉讼引导服务。

同时， 法院以全区 14 个

街镇和 1 个园区巡回审判点

为抓手， 联合区委社会工作

部出台专门实施办法， 建立

“先行调解、 案件庭审、 判后

答疑、 普法宣传、 人员培训”

五位一体工作机制。 目前已

完成所有巡回审判点授牌，

实现巡回审判与案例宣讲全

域覆盖， 并在 12 个街道设立

固定法庭、 2 个街道和园区设

立临时法庭， 让群众在家门

口就能获得便捷司法服务。

对于频发纠纷， 法院创

新运用“示范性诉讼 + 批量

化调解” 机制。 针对有批量

趋势的纠纷， 通过选取个案

示范调解、 明确裁判规则，

进而指导综治中心进行批量

化调解。

“最初拿到这个案子时，

我看到原告李大爷有两项诉

请。” 杨浦区人民法院法官倪

晓琳说， 李大爷要求邻居拆除

智能门锁， 同时把挂在门上放

鞋的袋子取下， “一开始我觉

得智能门锁可能会拍摄到原告

家里的出入情况和隐私， 应该

是两家矛盾的症结所在， 但后

来发现真正的导火索是被告在

门上挂的那个鞋袋子。”

据李大爷描述， 每次一开

门就会看到对面门上全是鞋

子， 总觉得心里难受， 为此也

曾与被告陈女士沟通， 后来还

联系了调解员上门， 但都吃了

“闭门羹”。 “要么去起诉， 让

法院跟我说， 我只认可法律规

定。” 面对李大爷一次次尝试，

陈女士始终这样表示。

“我也很好奇， 双方为何

争执不下， 于是去现场看了一

下， 发现楼道非常窄， 只有不

到一米， 而且不通风， 一方推

开门基本上就贴着对面邻居的

入户门。” 倪晓琳告诉记者，

“被告陈女士觉得鞋子是在室

外穿的， 放到家里不卫生， 把

鞋子挂在门上， 没有占用公共

空间； 而李大爷觉得走廊空间

有限，鞋挂在门上不仅有味道，

也影响居住的心情。 ” 在采访

中，法官告诉记者，这个矛盾前

后经历了一年半都没有妥善解

决，还是到了法官的案头上。

“在和陈女士谈话的过程

中， 我发现她并不是完全不讲

道理的人， 并且她多次提到

‘只要法律有规定， 就一定会

遵守’。” 倪晓琳认为， 这恰恰

是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消

防法》 明确任何单位、 个人不

得占用、 堵塞、 封闭疏散通

道、 安全出口、 消防车通道，

但在实际生活中， 居民大多抱

着一种侥幸心理放置鞋柜、 儿

童车、 杂物等， 并没有意识到

这些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

巡回审判现场， 法官在解

决这起邻里纠纷时， 也为在场

旁听的居民带来了一本《居民

楼道文明使用倡议书》。 记者

了解到， 这本倡议书由杨浦法

院联合区委社会工作部共同起

草， 虽然只有两页， 但其中涵

盖了拒绝楼道堆物、 规范用车

用电、 尊重邻里生活等 5 个与

居民日常息息相关的内容。

“一方面倡议书相当于一

份契约， 希望居民主动遵守法

律规定； 另一方面是希望把原

本悬在空中的法律规定落实到

实际行为中， 也让居民们意识

到违反法律就要承担相应后

果。” 倪晓琳说道。 当天， 在

放置鞋子的问题上， 法官给出

一个让双方都接受的新方案：

陈女士将鞋袋拿下， 门口仅临

时摆放一家人当天穿的两到三

双鞋，其他鞋需放回室内收纳。

对于拆除智能门锁的问

题， 倪晓琳在开庭前做了大量

检索， 也有了自己的思考。

“基于《民法典》 第 1032 条规

定， 自然人享有隐私权， 大部

分居民对隐私的认识停留在

‘私密空间、 私密活动和私密

信息’。” 法官对记者表示，

“而事实上，隐私还包括‘私人

生活安宁’，这正是我们这次开

展巡回审判的另一个重点。 ”

其实， 不仅仅是陈女士，

当前很多家庭都安装了智能门

锁， 但这并不意味着邻居的隐

私权能够被忽视。

“现在很多智能门锁在拍

摄范围、 角度， 以及启动拍摄

的条件上都有了比较成熟的技

术。” 法官告诉记者， “通过

调整角度可以将摄像头设置为

‘只拍摄自家门口范围’； 或者

设置为‘有人在自家门前停留

超过一定时间后启动拍摄’，

而不是无条件地 24 小时连续

拍摄。 通过这些条件设置， 可

以减少侵权的可能性。”

为推动社区巡回审判赋

能基层治理， 今年 6 月， 上

海高院与市委社会工作部联

合出台《关于深化推进社区

巡回审判赋能基层治理的指

导意见》， 在此之下， 全市

法院聚焦各自区位优势， 因

地制宜设立特色巡回审判

点， 不断扩大巡回审判覆盖

范围。 例如， 上海二中院联

合嘉定法院在安亭数字汽车

园设立劳动争议巡回审判

点， 崇明法院设立中华鲟梦

园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基地暨

环境资源巡回审判点。

在基层实践的探索中，

全市法院将社区巡回审判与

“巡·金记” “甘棠树下”

“屋里厢法庭” “奉法客堂

间” 等基层解纷品牌建设、

“枫桥式人民法庭” 创建以

及参与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

相结合， 建立健全矛盾纠纷

“三所一庭” 等联动化解机

制， 打造基层治理共同体，

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

层， 化解在萌芽状态。

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

10 月， 全市巡回审判站点

共开展普法宣传 1300 余

次， 形成基层治理手册等治

理成果近 100 个， 平行化

解各类纠纷 4880 多起， 有

效防止潜在纠纷数千起。

后续， 上海法院将继续

以社区巡回审判这个“小切

口”， 做好赋能基层治理这

篇“大文章”。

物业撤场“带走”200余户业主停车费

基层治理解开隐私权之争

门上挂鞋袋、智能门锁拍摄隐私引发纠纷

形成社区巡回审判

赋能基层治理

“上海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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